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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2025號案 

(司法裁判的上訴) 

 

 

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判 

 

 

概述 

一、甲(A)，身份資料詳見於卷宗，針對行政長官於 2023年 10月

31 日作出的不批准其在澳門特區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的批示，向中級

法院提起司法上訴(見第 2 頁至第 33 頁背頁，連同將在下文提及的頁

碼，相關內容為所有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已轉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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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法院透過於 2024年 11 月 28 日作出的(第 4/2024號案)合議庭

裁判，裁定上訴敗訴(見第 113 頁至第 131 頁背頁)。 

* 

該上訴人不服，提起本司法裁判的上訴，在其理由陳述的最後提出

以下結論： 

『一、行政長官閣下透過第 OF/06321/DJFR/2023 號公函，在第

P0060/2020 號案中，確認了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以下簡稱“貿促局”)作出的

不批准上訴人臨時居留申請的決定，認為該上訴人“不能被視為對澳門具重

要性之人”，且認為：(i) 閣下所從事的行業或工種類別非現時本澳發展所缺

乏的; (ii) 閣下未曾於其他國家或地區被認定為優才，或具有由國家或地區

級別所頒發的獎狀、名譽或勳章 ; (iii) 閣下未具備其他屬優先引進行業的工

種的相關技能；(iv) 根據勞工事務局就業廳網上求職者資料顯示，具有與 閣

下相關學歷資格的求職者有名，與 閣下尋找相類同工作的求職者共名; (v) 

根據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局（現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資料顯示，由

2016/2017 至 2020/2021 的過去五個學年修讀“商務與管理”學科範疇的畢業

人數共 10,965 名，當中更不乏碩士或具更高學歷的人士；(vi) 其他考慮因素 

-申請人現年 50 歲，根據申請人提交的文件未能反映其曾於其他地區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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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定為優才。申請人於 2018 年已在本澳購置了一住宅單位，然而，該物

業目前並未用作自住用途，除申請人受聘 於本澳僱主外，未見其與本澳存

有更多的連繫;及(vii) 綜上所述，考慮到 閣下所屬行業類別、學歷、工作經

驗、個人成就與本澳需求的因素，未發現 閣下有較多與所從事的行業或工

種類別相關的特別認可貢獻或成就，故未能視閣下為特別有利於本澳的人員； 

二、上訴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其認為根據第 114 條第 1 款 a項和第

115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的規定，該行為沾有理由說明不足的瑕疵，以及不當

適用第 7/2023 號法律的瑕疵，該法律第 32 條規定應適用第 3/2005 號行政法

規；另存在違反合法性原則、適度原則和適當原則的瑕疵——《行政程序法

典》第 3條及第 5 條——故此，請求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及第 124

條規定，宣告被上訴決定無效或可撤銷。 

三、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因為認為在本案中，

該批示已作出適當的理由說明。且考慮到已形成穩定且一致的司法見解，即

行政當局在對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第 3 款所載的“特別有利”這一不

確定概念進行具體化時，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空間。且考慮到並未出現完全

不合理或明顯嚴重錯誤的情況，因此，不認為有關批示違反適度及適當原則，

從而得出結論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 

四、現上訴人不服該合議庭裁判，提出上訴，認為該合議庭裁判仍存有

欠缺理由說明、違反合法性原則及適當適度原則的瑕疵，且導致相關決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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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或可撤銷。 

五、所作出的批示同意了呈交上級審議的意見書的理由，儘管對此給與

應有的尊重，該意見書存在缺乏明確性的瑕疵，因其表述籠統且沒有具體談

及上訴人的獨特資歷及貢獻。 

六、首先，在有關決定中未能看到如何認定上訴人所從事的行業或工種

不被視為對澳門發展具迫切需求性，其理由僅僅是該行業未列入年度人才引

進清單所載的行業及工種類別。 

七、須予指出，澳門特區旅遊局在其網站上指出：“近年來，澳門博彩

業以相當迅速的節奏發展，主要娛樂場提供免費、直接的跨境穿梭巴士服務。

多間娛樂場除博彩區外，更設有國際美食餐廳，優質休閒設施及家庭娛樂設

施”。 

八、與貿促局的批示並經行政長官確認的見解相反，上訴人所屬行業是

澳門特區最重要的產業，這是本地、區域及國際上已公認的顯著事實。 

九、由於上訴人在[公司(1)]及其集團擔任“業務總監”的職務，該集團在

澳門特區及香港擁有多元化且獲公認的投資。其主要子公司[公司(1)-1]是澳

門六間獲特區政府批准經營娛樂場及博彩區域的博彩承批公司之一，且是澳

門唯一一家紮根澳門的娛樂場博彩承批公司——參見 2022 年 12 月 15 日行

政長官第 223/2022 號批示。而澳[公司(1)-1]及其子公司是澳門特區娛樂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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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設施的主要東主、營運商及中介人。 

十、因此，無法認同其所提出的理由，即上訴人從事的行業或工種因未

列入年度人才引進清單所載的行業及工種類別，因此不被視為對澳門發展具

迫切需求性，該決定在此部分存有理由說明不足的瑕疵，因為在保留應有尊

重的前提下，其沒有提出可推翻顯著事實的合理理由。 

十一、另一方面，有必要提出其他理由，以證明決定的理由說明存在某

種不明確及不具體的瑕疵。 

十二、基於“閣下所從事的行業或工種類別非現時本澳發展所缺乏的”,

且“閣下未曾於其他國家或地區被認定為優才，或具有由國家或地區級別所

頒發的獎狀、名譽或勳章；”同時“根據勞工事務局就業廳網上求職者資料顯

示，具有與 閣下相關學歷資格的求職者有名，與 閣下尋找相類同工作的求

職者共名；根據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局(現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資料

顯示，由 2016/2017 至 2020/2021 的過去五個學年修讀“商務與管理”學科範

疇的畢業人數共 10,965 名，當中更不乏碩士或具更高學歷的人士”，因此，

不批准該居留許可申請。 

十三、那麼，駁回申請的理由是什麼？ 

十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已考慮或應考慮的標準方面存在不清晰的

地方，因為我們再次面對一個籠統的理由說明，其沒有具體說明上訴人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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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資歷與貢獻在何種程度上不被視為具重要性，僅時而援引統計數字，時而

援引本應僅為第 7/2023 號法律規定之效力而應考慮的標準。 

十五、即使知悉行政當局的決策權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空間，其也受到

合法性原則及說明決定理由一般義務等多項原則的約束，在保留應有尊重的

前提下，僅基於單純事實與法律描述而在未作適當證明及理由說明的情況下

便作出決定似欠妥當，因若非如此，將無法理解該決定考慮了何種標準。 

十六、而事實是，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上訴人的學歷和專業資格被視為不

足，只是援引了一個統計數字。該決定指出“根據勞工事務局就業廳網上求

職者資料顯示，具有與 閣下相關學歷資格的求職者有名，與 閣下尋找相類

同工作的求職者共名;根據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局(現教育及青年

發展局)資料顯示，由 2016/2017 至 2020/2021 的過去五個學年修讀“商務與

管理”學科範疇的畢業人數共 10,965 名，當中更不乏碩士或具更高學歷的人

士”，單憑這一點並不足以證明該等求職者具有與上訴人相同的經驗或能力，

但決定沒有具體指明該等求職者是否可以替代上訴人。儘管尊重不同見解，

但理由說明應具語境化、清晰性、連貫性及充分性。然而在本案中，只是提

及存在很多求職者，但並沒有顯示一般性法定標準如何適用於上訴人的具體

個案中。 

十七、要注意的是，上訴人任職於澳門博彩承批公司之一，[公司(1)]，

屬本地經濟的主要產業之一，且上訴人所擔任的職務涉及戰略投資管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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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非博彩項目，特別是會議、旅遊、房地產等領域，這些業務與政府主張的

經濟多元化願景相一致。 

十八、貿促局主席作出的經行政長官閣下確認的批示，指出存在與上訴

人具相同學歷的求職者。然而，該經行政長官閣下確認的貿促局的批示，並

未就前述主張提供任何具體的資料。且具備學歷是一回事，具備相同專業資

格是另一回事。 

十九、事實上，並未公佈該等據稱與上訴人具有相同學歷的求職者的學

歷為何。上訴人亦不知悉該等求職者是否同樣持有由上訴人曾就讀的相同的

國際大學——尤其是多倫多、英國和香港的大學——所發出的相同文憑、認

證及榮譽獎項。 

二十、如《行政程序法典》第 86 條第 1 款以及第 87條第 1 款最後部分

所規定的那樣，被上訴行為的作出者負有調查所有有助於程序作出公正裁決

的事實的責任。 

二十一、然而卻並沒有履行該責任，因為僅僅提到存在具有相同學歷的

求職者(這不難理解)，並沒有查明這些求職者是否具備與上訴人相同的專業

資歷與工作經驗，明顯違反法律，從而導致已獲認定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 

二十二、此外，該裁判還提及“申請人現年 50歲，根據申請人提交的文

件未能反映其曾於其他地區或國家被認定為優才。申請人於 2018 年已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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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購置了一住宅單位，然而，該物業目前並未用作自住用途，除申請人受聘

於本澳僱主外，未見其與本澳存有更多的連繫”，但卻沒有具體說明，除了

上訴人所提出的聯繫之外，其與澳門之間還需要何種程度的其他聯繫。 

二十三、另一方面，上訴人還無法接受所提出的下列理據：“閣下未曾

於其他國家或地區被認定為優才，或具有由國家或地區級別所頒發之獎狀、

名譽或勳章”，因為這不僅與事實不符，按照所提交的文件顯示，上訴人曾

獲邀並特別參與了國際活動——舉例而言，全球旅遊經濟論壇，以及其與全

球合作夥伴的公認聯繫——上訴人於 2020 年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規定

提出的申請，並不要求被認定為“重要人士”或取得國際獎項。且即使沒有直

接提及第 7/2023 號法律(於 2023 年公佈)，現被上訴裁判顯然適用了該法律

所定義的概念。 

二十四、儘管給予應有尊重，但上訴人無法理解這一試圖增加的“隱形

要件”如何能明確地包含在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第 3 款所規定的“特

別有利”的概念中——正如現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主張的那樣——何況第

7/2023號法律第 32 條本身已將其適用範圍限制於該法律本身。 

二十五、這就意味著，如現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那樣接受這種解釋就違

反了合法性原則，尤其是違反第 7/2023 號法律第 32條規定，該條文維持第

3/2005號行政法規對待決案件的適用。 

二十六、此外，上訴人認為以下事實應予考慮，即：先前向其批給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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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時，從未要求其具體證明任何特別要件。 

二十七、現時，上訴人面對此項新增且未預見的要求感到意外，該要求

並未載於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且與該法規無關。 

二十八、不論可能對此概念在導致上訴人提出的申請被駁回的決定中是

否重要作出何種判斷，問題在於：這種“閣下所從事的行業或工種類別並非

現時澳門發展所缺乏”的片面說法，是否本身就已令行政當局產生懷疑：當

局並不滿意這項“隱藏前提”（單憑這一點，理論上已足以根據第 7/2023 號

法律駁回請求），因而不得不另找其他理由，一併作為駁回許可申請的依據。

我們認為，由於駁回批示在採納此標準作為理由時所用措辭存有疑義，甚或

模棱兩可，因此，該疑問是合理的。 

二十九、因此，即使法院不認為存在違反行政合法性原則的情況，我們

認為仍有必要澄清駁回批示的依據，並查明其真正原因，行政當局應說明其

作出該決定的理由。實際上，須具體說明基於何種考量認為上訴人所提交的

居留許可申請的要件不充分，該上訴人已表明其有意以澳門作為其生活中心，

且在澳門工作多年，屬由本地僱主聘用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具備高

等學歷和工作經驗，被諸多人士視為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重大貢獻，又或者

是否因為被認為未符合第 7/2023 號法律所規定的要件：“閣下未曾於其他國

家或地區被認定為優才，或具有由國家或地區級別所頒發的獎狀、名譽或勳

章”，根據第 7/2023 號法律第 32 條的規定，該要件僅適用於依據該法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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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申請。 

三十、此表明存在理由說明欠缺或不足及違反行政合法性原則的情況，

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條第 2款及《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

的規定，宣告被上訴行為因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3條、第 114 條、第 115

條第 2款及第 7/2023 號法律第 32條的規定而無效及/或被撤銷。 

三十一、在保留應有尊重的前提下，現上訴人認為，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閣下基於貿促局的理據而駁回上訴人居留許可申請的批示，亦違反了適度原

則及適當原則。 

三十二、上訴人作為高素質專業人士，擁有逾 28 年工作經驗，擁有管

理學碩士學位，曾擔任[公司(1)]和[公司(2)]領導職務，並為澳門戰略性產業

(旅遊、博彩、房地產投資)作出直接貢獻。該決定似乎忽略了其經驗及透過

其表現為澳門特區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 

三十三、上訴人眼見其聲請因適用一般標準而遭駁回，但卻未有力證明

要件如何不充分。 

三十四、上訴人一直以來都十分喜愛澳門特區，在這裡工作、交友，規

劃自己的未來和夢想。上訴人有幸能擁有並維持多年來積累的足夠收入，通

過貿促局向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證明已經將自己多年來積累的收入投資於澳

門。另外，澳門特區鑒於其知名度，舉辦了多項由上訴人的僱主和其他承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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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贊助的大型活動，其中的大部分組織者、參與者和嘉賓都與上訴人有著牢

固且緊密的職業和個人關係，上訴人在本地、區域甚至國際範圍內都被人認

識和尊重，遵守澳門特區的法律。但是，基於所提出的理由駁回臨時居留許

可申請摧毀了上訴人在澳門的未來。 

三十五、因此，不妨礙給予應有尊重，該批示如所指的那樣侵犯了上訴

人的合理期待，上訴人眼見其申請在沒有堅實理由的情況下被駁回，破壞了

對行政當局適用規則的穩定性的信心和善意，儘管對此給予完全尊重，但上

訴人認為在決定的理由說明方面存在明顯的不適度和不適當。 

三十六、綜上所述，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上訴人認為該行為沾有欠

缺理由說明的瑕疵，違反合法性原則、適度原則和適當原則，繼而應根據《行

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 款和第 124 條的規定，宣告被上訴行為無效及/

或將其撤銷，理由是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3 條、第 5條、第 114條和第

115條第 2款，以及第 7/2023 號法律第 32 條』(見第 142頁至第 164頁)。 

* 

行政實體作出答覆，主張完全確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見第 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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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審級，助理檢察長在檢閱卷宗階段出具意見書，認為上訴理由

不成立(見第 186頁)。 

* 

沒有妨礙審理的事由，接下來審理上訴。 

 

理由說明 

事實 

二、中級法院“認定”了以下事實事宜： 

「1. 司法上訴人持有 Bachelor of Commerce 和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nking and Finance)，以及累積了不少於 25 年的管理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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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法上訴人現受聘於“[公司(1)]”擔任“投資業務管理總監”，

主要負責公司財務評估、審計、投資及風險管理範疇等工作。 

3. 司法上訴人於 2020 年 08 月 20 日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

臨時居留許可。 

4.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人員作出第 0060/2020 號建議書，認為司

法上訴人受聘於酒店及旅遊綜合體從事投資業務的管理工作，不屬於

大眾社會服務行業，亦未見有關職務直接對促進旅遊休閒多元發展及

建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所作出的具體貢獻及影響，或與大健康、現代金

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直接相關。另外，

亦未能體現司法上訴人曾於其他地區或國家被認定為優才或具備優先

引進行業的工種的相關技能，且本澳不缺乏具備與其相關範疇、同等或

更高程度的學歷資格的人士，未能體現其為特別有利於本澳的管理人

員，故建議不批准其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5. 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10 月 31 日作出批示，同意上述建議，不

批准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見案卷第 128頁及附卷第 17

頁至第 17 頁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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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三、如前所述，上訴人針對中級法院 2024 年 11月 28 日合議庭裁

判提起上訴，中級法院通過該裁判裁定甲先前提起的請求廢止不批准

其在澳門特區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的司法上訴敗訴。 

以下是中級法院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所作的論述： 

『檢察院作出意見書，有關內容如下： 

「…… 

上訴人在上訴狀中請求宣告行政長官在第 0060/2020 號建議書上所作的批示

(案卷第 34 頁背頁至第 39 頁所載的文件)無效，或作為補充將其撤銷，提出欠缺理

由說明(或不充分)，不當適用第 7/2023 號法律，以及違反合法性原則、適度原則和

適當原則的瑕疵。 

* 

首先須澄清的是，在澳門特區的法律制度中，理論學說和司法見解一致且一貫

認為，欠缺理由說明(或理由不充分)和錯誤適用法律最多只能導致行政行為被撤銷，

而非無效。因此，宣告有關批示無效的請求必然不能成立。 

儘管如此，為遵守《行政訴訟法典》第 74 條第 6 款的規定，我們還是要來審



 

第 60/2025 號案  第15頁 

查在上訴狀中提出的論據。 

* 

《行政程序法典》第 115 條要求理由說明須同時具備以下五項要件：明確性，

即體現為明示意思表示；情境性，即須載於對外宣示該項決定之同一文書內；清晰

性；一致性及充分性(見 Lino Ribeiro 及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合著《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de Macau – Anotado e Comentado》，第 637 頁至第 642

頁)。 

審慎的司法見解(作為比較法，見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 1999 年 3 月 10 日第

44302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指出：理由說明是一個相對概念，取決於行為的法定類

型、行為的內容和作出行為時的具體情況，應當使相對人了解作出行為者如此決定

的事實和法律理由，該說明不得脫離相對人之具體情況，亦須顧及其在特定個人境

況下理解或領會上述理由之可能性，尤其在行政程序中推動決策機關認知路徑的

當事人。 

換言之，理由說明因應行政行為的法定類型、每個具體個案和每個程序的具體

情節的不同而變化，如果根據一系列的特定因素，能夠使人明白為什麼如此決定，

以至於利害關係人在不認同該行為時能夠提出質疑，且在不認同的理由上不受任

何限制和約束，那麼理由說明就是充分的(見中級法院第 1060/2017 號案的合議庭

裁判)。理由說明無需總是對行為所依據的全部理由作出詳盡描述，只需充分且清

楚地展示這些理由，使相對人知道這些理由即可(見中級法院第 619/2013 號案的合

議庭裁判)。 

權威學說和司法見解不厭其煩地提醒，不應將欠缺理由說明和欠缺理據相混

淆，前者涉及行為的形式，後者則涉及其內容(例如，可參閱中級法院第 663/2009



 

第 60/2025 號案  第16頁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還須注意的是，理解和認同完全是兩回事，現實生活中，行政行為的相對人理

解行為的意思和依據但卻不認同行政當局立場的情況屢見不鮮。 

回到本案，我們認為有必要強調的是，行政長官在有關批示(見案卷第 34 頁背

頁)中斬釘截鐵且明確地宣稱“同意建議書內容建議，不批准下列利害關係人之臨時

居留許可申請”。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15 條第 1 款的規定，“同意建議書內容

建議”這句話無疑表明批示以引用的方式作出理由說明，即完整採納了第

0060/2020 號建議書。在該建議書中，除其他內容外，還可以看到以下段落： 

7. 被授權律師又指，按申請人的了解，同時具備碩士學位及多年工作經驗的

人才不多且已全獲聘用，但根據有關求職者數據，尋找與申請人相類同工作的求職

者中，不乏具備碩士學位及金融理財資格師資格的人士，且本局透過書面聽證已明

確指出不利於申請人是項申請的原因為本澳已有相同範疇同等程度學歷的人員儲

備，但申請人被授權律師重申申請人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外，並未指出申請人優於

相關求職者或畢業生的具體條件，亦未見該等人士不能勝任有關工作的具體因素； 

 …… 

 經研究及分析，申請人持有 Bachelor of Commerce 和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nking and Finance)，與現職相關的專業資格，截至 2023 年 3 月 8

日累積了不少於 25 年的管理經驗，然而，申請人受聘於酒店及旅遊綜合體從事投

資業務的管理工作，不屬於大眾社會服務行業，亦未見有關職務直接對促進旅遊休

閒多元發展及建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所作出的具體貢獻及影響，或與大健康、現代

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直接相關，未能體現申請人

從事的工作可對“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方面起到推動作用。另透過申請人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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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亦未能體現其曾於其他地區或國家被認定為優才、曾獲得任何奬項、曾領導

參與大型項目，又或具備優先引進行業的工種的相關技能，且經本澳人力資源累積，

並不缺乏具備與申請人相同範疇、同等或更高程度學歷資格的求職者及畢業生。經

完成聽證程序後，申請人亦未能提交其他體現其為特別有利於本澳的人才的佐證

文件。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一條(三)項的規定，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的前

提在於申請人須為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帶來特別裨益的人才，經綜合考慮到申請人

任職之行業類別、管理經驗、專業資格、學歷、現職情況、個人成就與本澳需求的

因素，並經參考勞工事務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局(現為教育及青年發

展局)和統計暨普查局數據，認為申請人不應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管理人員。 

儘管對不同的看法給予完全尊重，但經過詳細閱讀該份建議書後我們看到，該

批示有著適當的理由說明，因為建議書完整且有條理地解釋了支持作出不批准上

訴人提出的在澳門特區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的決定的事實和法律理由。 

上訴狀給我們留下了如下印象：上訴人知悉並理解本案中被質疑之批示的事

實和法律理由，她提出的欠缺理由說明的問題本質上其實是不認同行政當局所作

的認為她不應被視為對澳門特區特別有利的判斷。 

按照這個思路，結合前文所述的權威理論學說和司法見解，我們認為毫無疑問，

有關批示並不欠缺理由說明，也並非理由說明不充分，因此，上訴人提出的形式瑕

疵不成立。 

* 

第 0060/2020 號建議書確實明確提及“…然而，申請人受聘於酒店及旅遊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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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從事投資業務的管理工作，不屬於大眾社會服務行業，亦未見有關職務直接對促

進旅遊休閒多元發展及建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所作出的具體貢獻及影響，或與大

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直接相關，未能

體現申請人從事的工作可對“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方面起到推動作用。另透過申

請人提交的文件，亦未能體現其曾於其他地區或國家被認定為優才、曾獲得任何奬

項、曾領導參與大型項目，又或具備優先引進行業的工種的相關技能，且經本澳人

力資源累積，並不缺乏具備與申請人相同範疇、同等或更高程度學歷資格的求職者

及畢業生。” 

然而，該建議書清楚地指出，行政當局沒有對有關個案適用第 7/2023 號法律。

其實該建議書有意提到“…結合上述的分析，顯示申請人的申請未符合第 3/2005 號

行政法規第一條及第七條所規定的審批標準，謹建議根據同一法規第一條(三)項、

第六條及第七條的規定，呈行政長官不批准是項臨時居留許可申請”(見案卷第 38

頁背頁)。 

* 

在我們看來，司法見解是一致且確定的，即行政當局在具體應用第 3/2005 號

行政法規第 1 條第 3 款的“特別有利”的概念時，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空間(見終審

法院第 140/2020 號案和中級法院第 360/2013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司法見解斬釘截鐵地指出(見中級法院第 360/2013 號案和第 558/2013 號案的

合議庭裁判)：上述行政法規第 1 條第 3 款中的“特別有利”是一個不確定概念。簡

單來說就是這樣一種概念，鑒於所涉及的政治及行政領域的不同，僅由行政實體對

其作出自由評估，法院不得審查對它的具體應用，但出現明顯嚴重錯誤者除外。 

眾所周知，理論學說和司法見解一致認為，只有當存在完全不合理或明顯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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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時才存在對適度原則和適當原則的違反。 

儘管對不同見解給予高度尊重，但我們更傾向於認為有關批示沒有違反上述

兩項原則，因為在我們看來，雖然我們十分尊重上訴人的豐富經驗和高級專業資格，

但該批示沒有完全不合理或嚴重錯誤之處。 

在我們看來，應該說行政當局稱絕對不能將本案中被質疑的行政長官的決定

視作對上訴人的貶低是有道理的(見答辯狀第 17 條)。 

***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本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 

我們完全同意檢察院就有關問題作出之論證及意見，故在訴訟經濟快捷

原則下，引用上述意見作為本裁判的依據，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事實上，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14 條第 1款 c)項之規定，當作出與

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要求或反對全部或部分相反之決定之行政行為，須說明

理由。 

而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15 條第 1款之規定，說明理由應透過扼要

闡述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以明示方式作出；說明理由亦得僅透

過表示贊成先前所作之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之依據而作出，在此情況下，該

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有關行為之組成部分。 

在本個案中，作為被訴行為組成部分的第 0060/2020 號建議書明確說明

了不批准司法上訴人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的理由，就是本澳已有同類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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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且司法上訴人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均非對本澳特別有利。在尊重

不同見解下，我們認為相關理由是清晰及充分的，任何一名普通人均可理解

當中不批准申請的原因。 

另一方面，行政當局對判斷申請人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是否對澳門

“特別有利”享有自由裁量權，而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有在權力偏差、明顯

的錯誤或絶對不合理的情況下才受司法監督審查。 

本院未發現上述任一情況。 

* 

五. 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本司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訴行為。 

……」(見案卷第 128頁背頁至第 131頁背頁及附卷第 18 頁至第 21

頁)。 

這樣，考慮到促使中級法院如此作出決定的“理由”，在法律上應如

何處理？ 

(除了在結論中陳述的內容之外)上訴人在向本法院所提上訴的理

由說明中稱：“涉案行政行為並未作出一項足以解釋不批准上訴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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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許可申請之決定的穩妥法律判斷。 

綜上所述並仰賴法官閣下之高見，應裁定本上訴因獲證明而理由

成立，並裁定該行為沾有欠缺理由說明的瑕疵，違反合法性原則、適度

原則和適當原則，繼而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 款和第

124 條的規定，宣告被上訴行為無效及/或將其撤銷，理由是違反了《行

政程序法典》第 3 條、第 5 條、第 114 條和第 115 條第 2 款，以及第

7/2023 號法律第 32 條的規定，請作出公正裁決”(見第 164 頁及結論

第 2 條)。 

標題為“對中級法院之合議庭裁判提起之上訴”的《行政訴訟法典》

第 152 條規定如下： 

“對中級法院之合議庭裁判提起之上訴，僅得以違反或錯誤適用實體法或訴訟

法，或以被爭議之裁判無效為依據”。 

鑒於前文所述，尤其是考慮到現上訴人在本上訴中提出的“申請”，

其中提及“行政行為”，而非“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眾所周知，後者

才是——或者說應該是——向本終審法院提起的本上訴的真正“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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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多言，只能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其實，正如本終審法院曾指出的那樣，“如果在針對中級法院在司

法上訴案中所作之決定提起的司法裁判的上訴中，上訴人僅重複其在

司法上訴中所使用的理據，沒有就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為裁定司法上

訴敗訴所使用的理據提出質疑，那麼司法裁判的上訴的決定只能裁定

此上訴敗訴，無需對所使用的理據是否成立作出審理。”(見 2022 年 10

月 19日第 84/2022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拋開其他不談，無論如何都有必要指出以下內容(雖然是以扼要的

方式)。 

我們來看。 

嚴格來說，現上訴人聲稱其所不認同的不批准其“在澳門的臨時居

留許可的申請”的“決定”存有“理由說明不充分”及“違反合法性原則、適

度原則和適當原則”的瑕疵(見結論第 2條和上述“申請”)。 

我們(顯然尊重上訴人的不認同，但)同樣認為其明顯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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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看其所提出的“理由說明不充分”的問題。 

本終審法院在處理相同的“問題”時曾指出：「理由說明是為了闡述

作出行為者作出具有特定內容的行為的事實和法律理由，其中包含兩

項不同性質的要求：一是要求行政機關解釋作出決定的理由，指出所發

生的實際情況並將此實際情況歸入法律規定並從中得出相關後果，二

是在自由裁量的決定中，要求說明作出決定的動機，亦即對所採取的措

施作出解釋，以便使人了解在作出選擇時考慮了哪些利益及因素，這是

一項靈活且必然是因應有關行為的情節(尤其是行為的類型及性質)而

有所不同的要求。不論是哪種情況，理由說明都必須能夠輕易地被一個

具有一般理解能力和一般注意力的相對人所理解。 

為了使(可能的)理由說明不充分等同於(完全)欠缺理由說明，必須

達到“明顯”的程度，也就是說，必須達到無法確定導致該機關採取行

動或作出相關決定的事實或考量的程度，或者顯然該行為人並未對事

實和法律條文進行認真且公正的分析，因其沒有考慮其中必然牽涉的

利益。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15 條第 1款的規定，(完全)可以通過引



 

第 60/2025 號案  第24頁 

用的方式，通過同意並採納報告書內所陳述的(事實及法律)理由的方式

作出理由說明，此時相關理由轉而成為所作出之行政行為的組成部分。」

(見 2020 年 6月 10日第 35/2020 號案、2020年 9 月 16日第 85/2020 號

案、2020 年 9 月 23日第 135/2020 號案、2020 年 10 月 30日第 131/2020

號案和 2020 年 11月 27日第 142/2020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在本案中，在前文所述中可以看到，有關“決定”認為現上訴人不能

被視作“對澳門有利之人”。 

正如前文轉錄的已認定事實事宜“第四點”中(同樣)指出的那樣，

(在此有必要予以回顧)：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人員作出第 0060/2020 號建議書，認為司法

上訴人受聘於酒店及旅遊綜合體從事投資業務的管理工作，不屬於大

眾社會服務行業，亦未見有關職務直接對促進旅遊休閒多元發展及建

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所作出的具體貢獻及影響，或與大健康、現代金融、

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等四大重點產業直接相關。另外，亦未能

體現司法上訴人曾於其他地區或國家被認定為優才或具備優先引進行

業的工種的相關技能，且本澳不缺乏具備與其相關範疇、同等或更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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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學歷資格的人士，未能體現其為特別有利於本澳的管理人員，故建

議不批准其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這樣，由於同時亦“證實”了“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10 月 31日作出

批示，同意上述建議，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見

已認定事實“第五點”)，我們看不出如何能認為現上訴人所不認同的行

政行為不具備充分的理由說明，因為其中已經清楚明確地闡述了不批

准其在澳門的臨時居留許可之申請的“理由”(儘管是通過“轉用”貿促局

第 0060/2020 號建議書中的論據的方式)。 

當然，可以認為行政機關本可以再多說一些，亦即對上訴人所提出

並仍堅持要求澄清的理由作出(更詳盡且更充分的)回應…… 

但這並不是對作出決定屬“不可或缺”的方面，故顯然其並不構成

對本案所作之決定應有且恰當的“理由說明”所須考量的範疇。 

同樣，我們也理解上訴人不認同所給出的“理由說明”。 

然而，一如所見，這種“不認同”也並不意味著或等同於可以將上述

理由說明視為“不充分”或“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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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訴在此部分理由不能成立。 

— 接下來分析所提出的“違反合法性原則、適度原則和適當原則”

的問題。 

我們認為結論是一樣的。 

正如我們曾就相同問題所指出的那樣：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第 3 款的規定：“下列者中非屬

本地居民的自然人得按照本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的許

可： 

(……) 

(三) 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而該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第 6 條第 1 款則規定：“就按照本行政

法規的規定提出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作出決定，無論申請所依據的理由為何，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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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自由裁量權”。 

這樣，根據所適用的法律制度，即使利害關係人符合第 1 條所定

要件， “其居留許可”仍然是可獲批准，或不予批准。 

立法者之所以使用“不確定概念”是基於多種原因：使規範能夠

與擬規範事宜的複雜性、個案的特殊性或情況的變化相適應，以及令人

能夠得出一種“個案性”的解決辦法。 

在自由裁量的範圍之內，又或者，在那些給予了行政當局自由評價

和裁決空間的情況中，法院不能說行政當局的決定是否為假使法院被

法律賦予了該職權則將會作出的決定。 

這是一項專屬由行政當局作出的評價． 

法院的角色是判斷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過程中是否因違反了適度

原則或其他原則而存在明顯錯誤或完全不合理的情況。」 (見本終審法

院 2020 年 10 月 21 日第 140/2020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的摘要和 2021 年

6 月 23 日第 55/2021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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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不必作過多的闡述。 

儘管對上訴人的觀點給予完全尊重，但我們認為，上訴人自稱其具

備卓越且特殊的個人和專業素質其實毫無意義，因為這種“評價”是由

行政當局行使“自由裁量權”作出，並須綜合考量必要性、適時性及適宜

性等標準，且須著眼於當前時機及其他於具體個案中顯示為相關之情

節。 

而這正是所發生的情況，看不出有任何“嚴重或明顯錯誤”，因此完

全無法接受現上訴人的主張。 

因此，(既然已經解決了上訴人在其上訴中提出的問題)只能作出如

下決定。 

 

決定 

四、綜上所述，合議庭通過評議會裁定上訴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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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司法費訂為 15個計算單位。 

作出登記及通知。 

澳門，2025年 12月 12日 

 

法官︰司徒民正（裁判書製作法官） 

 宋敏莉 

 蔡武彬 

 

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米萬英 

 


